
臺北翡翠水庫運用規則 

 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訂定 

第一章  總則 

 

第  一  條    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有效運用翡翠水庫（以下簡稱本

水庫）之公共給水及發電功能，特依水利法第四十八條及同法施

行細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規則。 

 

第  二  條    本水庫由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（以下簡稱翡管局）負責管理運用。 

 

第  三  條    本水庫之運用以年用法為基準，即自每年豐水期後蓄水滿庫，經

一年蓄放至次年豐水期後復歸滿庫為止。 

 

第二章  蓄水利用運轉 

 

第  四  條    本水庫有效蓄水量之利用運轉，應配合公共給水原水需求及自來

水處理設備開發之進度，訂定水庫蓄水後不同階段需水情況之運

轉規線，並設上限、下限及嚴重下限三種水庫運轉之水位限制。

各階段之運轉規線如附圖一至圖四。 

 

第  五  條    本水庫有效蓄水利用運轉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： 

              一  水庫水位高於上限時，翡翠發電廠（以下簡稱發電廠）應依

當時流量，配合電力系統儘量滿載發電。 

              二  水庫水位在上限與下限之間時，除滿足各運轉期間之最大需

水量外，發電廠應配合電力系統於尖峰時滿載發電。 

              三  水庫水位在下限與嚴重下限之間時，發電廠應照各運轉期間

內之最大需水量運轉。 

              四  水庫水位降至嚴重下限以下時，公共給水原水及增放下游河

道之流量應降低標準供水，降低之標準及方式由翡管局及臺

北自來水事業處（以下簡稱自來水處）等有關單位視當時情

況，依水利法等有關法令規定協商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稱最大需水量係指本水庫與南勢溪流量

合併運用以滿足下游地區計畫之公共給水原水需水量、灌溉用水

及增放下游河道水量。 

 

第  六  條    本水庫之放水以先經發電廠發電再洩放至下游供公共給水原水

取水為原則。但遇電廠維修停機期間，為滿足下游之公共給水原



水需求，水庫得利用河道放水口或沖刷道放水。 

 

第  七  條    為沖除水庫取水口附近淤砂，水庫得開啟沖刷道放水，其最大放

水量為七百秒立方公尺。放水警戒措施應依第十六條之規定辦

理。 

 

第  八  條    發電廠應配合下游所需水量運轉發電，所發電量按合約售予臺灣

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。 

 

第  九  條    本水庫之公共給水原水應由自來水處所屬淨水廠處理之。 

 

第三章  洪水調節運轉 

 

第  十  條    本水庫之洪水調節運轉係指颱風降雨或非颱風豪雨發生時之水

庫運轉，應符合左列原則： 

              一  不因興建水庫而增高下游之洪水位。 

              二  在不影響公共給水功能之原則下，協助減輕下游之洪水災

害。 

 

第 十一 條    為淡水河、石門水庫與本水庫防洪聯合作業之需要，翡管局應與

中央氣象局、臺灣省水利局（以下簡稱水利局）淡水河洪水預報

中心及石門水庫管理局密切協調聯繫，相互交換及提供各有關資

料，並在不影響本水庫既定功能及水庫安全之原則下，達成與石

門水庫聯合運轉之目標。 

 

第 十二 條    本水庫於颱風降雨時之洪水調節運轉，應於洪水將發生之初期，

先依中央氣象局颱風降雨預報之總量予以分級，再按洪水發展過

程依左列原則執行操作： 

              一  洪水來臨前階段：當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，且

集水區開始降雨，水庫進流量達五百秒立方公尺前，翡管局

應視當時之水位，優先使用壩頂溢洪道預先調節放水，以降

低水庫水位。每年第一次洪水來臨前水庫水位宜儘可能降至

運轉規線上限標高以下，如水位因攔蓄洪水而升高至標高一

百六十五公尺以上時，在次一洪水來臨前宜儘可能降至標高

一百六十五公尺，以增加洪水期間可供調節洪水之容量。本

階段水庫之洩放最大流量應以不超過五百秒立方公尺為原

則。 

              二  洪峰發生前階段：當水庫進流量大於五百秒立方公尺且繼續



增大至達尖峰流量時，翡管局應依不大於水庫進流量之原則

放水，並儘可能利用其洪水調節容量調節洪水。 

              三  洪峰發生後階段：當集水區降雨明顯減少且水庫進流量下

降，洪峰已通過時，翡管局應依不大於洪峰時期之最大放水

量為原則放水，以調節水庫水位使之回復正常運轉水位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颱風降雨期間水庫洪水調節運轉之雨量、水位、流量關係如

附表一至表三。 

 

第 十三 條    本水庫於非颱風豪雨發生期間，當水庫進流量大於五百秒立方公

尺且繼續增大至達尖峰流量時，翡管局應依不大於水庫進流之原

則放水。當洪峰已通過時，翡管局為調節洪水應依不大於洪峰時

期之最大放水量為原則放水。 

 

第 十四 條    本水庫調節洪水時，應依左列規定操作閘門： 

              一  閘門之開啟應優先使用壩頂溢洪道，俟八座閘門全部開啟

後，若仍不足渲洩洪流時，得開啟沖刷道，再次為排洪隧道

洩洪。 

              二  壩頂溢洪道閘門之操作，以八座閘門同時開啟為原則。 

              三  沖刷道閘門之操作，應優先同時開啟一號及三號閘門，俟全

開後依水庫進流量之增加情形再開啟二號閘門。 

              四  壩頂溢洪道、沖刷道及排洪隧道閘門之開度，原則上以每隔

三十公分為一級操作。 

              五  各類閘門之開度，每小時得調整一次，如遇水庫進流量迅速

增加時，得依實際需要，增加閘門開度調整之次數。 

 

第 十五 條    本水庫遭遇天然或人為破壞等緊急情況，有危及大壩安全之虞

時，為維護大壩及各附屬構造物之安全，翡管局得逕作應變處

理，立即且迅速降低水位，當水庫水位低於標高一百六十一公尺

時，得以沖刷道及排洪隧道同時全部開啟洩洪，直至水庫水位降

低至不構成大壩安全威脅時為止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應變處理經過，應即報請本府備查。 

 

第 十六 條    翡管局應於水庫洩洪開始一小時以前，向下游新店溪河床警戒區

域發布洩洪警報，並將洩洪時間及預定洩洪量通知水利局淡水河

洪水預報中心及轄區內警察機關，使迅速轉知下游居民及各有關

防汛作業單位。 

 

第四章  附則 



 

第 十七 條   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